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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為紓解臺北都會區中心都市成長壓力，因應房地供需問題並平衡區域

發展，中央自民國 81 年即推動淡海新市鎮開發，促使淡水成為臺北市的衛

星都市。每日往返臺北市及新北市淡水地區的主要道路為臺 2 線，該路線

車流量龐大，尖峰時刻嚴重壅塞，其主要原因在於該路段僅有 6 個車道，

無法負荷前後路段至少 10 個車道的交通匯流。面對臺 2 線交通負荷紓解問

題，交通部公路總局前曾積極推動「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第一期工程

建設計畫」，惟該案因「環境影響說明書」於民國 89 年經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審查認定不應開發，故終止計畫。 

為解決現況交通仍然壅塞之問題，新北市續提出替代方案「淡水河北

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以期可紓解新北市淡水區臺 2 線紅樹林至竹圍路段，

因橫交巷道眾多且無其他替代道路而形成之交通瓶頸，並可作為臺 2 線之

外環道，疏導通過性車流，降低臺 2 線主線之負荷。該道路工程計畫沿淡水

河北側及淡水捷運線間興闢雙向各 2 車道之道路，北起新北市淡水區臺 2

線、臺 2 乙線交會點(即登輝大道與中正東路交叉路口)，以地下箱涵型式穿

越中央北路口後，南迄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立德路交會口(以陸橋型式跨

越立德路)，路線長約 5.45 公里，計畫道路於臺北市範圍長度約為 1,190.4

公尺。該案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第 369 次會議決議通過，續行辦理本案都市計畫變更。 

爰此，為解決臺北市與新北市間交通壅塞之問題，案經機關協調同意本

計畫道路工程之施作(如附件二)，道路工程亦經本府認屬本市之重大建設，

故續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本案都市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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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計畫道路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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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申請單位及法令依據 

一、 申請單位 

本案申請單位為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二、 法令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略以)：「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

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

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1.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

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2.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3.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所需要時。4.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本案係為改善臺北市與新北市間交通壅塞之問題，經臺北市

政府認定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如附件一)，為配

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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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變更位置與範圍 

第一節、 變更範圍 

本基地位於北投區都市計畫西南側，計畫範圍始於大度路三段、中央

北路四段、聖景路，臺北市與新北市界觀海公園往東穿越中央北路四段 601

巷關渡地區，銜接至大度路三段為終點，「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

計畫變更範圍位於臺北市區內總長約 1,190.4公尺，計畫面積約6,587.82平

方公尺，詳如圖 2 所示。 

 

圖2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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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內共有 21 筆土地，皆為公有土地，面積約 6,587.82 平方公

尺，詳表 1 及圖 3 所示。 

表 1  本次變更計畫土地權屬一覽表 

編號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登記面積

(㎡) 

變更面積

(㎡) 

使用面積

(㎡) 

1 
豐年段

四小段 
695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727  242.43  - 

2 

關渡段

三小段 

552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153  4,422.30  - 

3 55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14 2.06  - 

4 537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2,723  195.70  442.04 

5 39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9,208  235.39  - 

6 39-5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81  43.15  - 

7 39-6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12  12.00  - 

8 538-1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94  46.57  - 

9 538-2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138  0.0027  - 

10 573-1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1,440  502.7436  - 

11 586-1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20  12.8052  - 

12 

關渡段

三小段 

525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640 - 35.3 

13 526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385 - 7.70 

14 526-1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63 - 3.99 

15 536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15 - 15.00 

16 537-1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47 - 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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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登記面積

(㎡) 

變更面積

(㎡) 

使用面積

(㎡) 

17 537-4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6 - 6.00 

18 548 國有 
交通部臺灣鐵路 

管理局 
319 - 11.27 

19 551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108 - 108.00 

20 554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75 - 25.54 

21 575 國有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1,691 - 179.69 

面積總計 5,715.15 872.67 

註：本計畫實際面積應依核准地號及實際測量分割成果為準。 

 

 

圖3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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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關計畫與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一、 計畫範圍概述 

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以臺北市北投區為界，

不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大屯里、泉源里、湖山里部分位於

國家公園範圍內地區及湖田里全區)，計畫面積約 2,972.22 公頃。

本計畫區自 45 年公告「北投都市計畫」，於 92 年起以行政區為範

圍辦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通盤檢討，並先後於 96 年公告實施主

要計畫、97 年發布實施細部計畫。 

 

圖4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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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為 114 年(西元 2025 年)。 

三、 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約 312,000 人。 

四、 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現行北投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綜整表詳表 2 及表 3。 

表 2  現行計畫土地使用綜理表 

項目 面積(公頃) 
佔都市計畫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地區

面積比例 

都市

發展

地區 

住宅區 613.04 20.63% 36.29% 

商業區 44.74 1.51% 2.65% 

工業區 42.76 1.44% 2.53% 

文教區 3.57 0.12% 0.21% 

特定專用區 1.42 0.05% 0.08% 

特定觀光商業專用區 7.59 0.26% 0.45% 

特定休閒旅館住宅專用區 34.32 1.15% 2.03% 

寺廟專用區 2.59 0.09% 0.15% 

醫療專用區 2.16 0.07% 0.13% 

科技產業專用區 29.8 1.00% 1.76% 

保存區 2.75 0.09% 0.16% 

古蹟保存區 1.07 0.04% 0.06% 

露營場專用區 4.71 0.16% 0.28% 

公共設施用地 898.59 30.23% 53.20% 

都市發展地區小計 1,689.11 56.83% 100.00% 

非 都

市 發

展 地

區 

農業區 497.67 16.74% - 

保護區 623.96 20.99% - 

河川區 159.24 5.36% - 

行水區 2.24 0.08% - 

非都市發展地區小計 1,283.11 43.17% - 

都市計畫地區總計 2,972.22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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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現行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綜理表 

類型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百分比(%) 

遊憩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324.84 36.15% 

綠地用地 7.98 0.89% 

廣場用地 0.18 0.02% 

學校用地 

學校用地 4.69 0.52% 

國小用地 29.87 3.32% 

國中用地 17.83 1.98% 

高中用地 11.5 1.28% 

大專用地 7.28 0.81% 

國立陽明大學用地 50.19 5.5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用地 34.93 3.89%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用地 1.45 0.16% 

私立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用地 7.56 0.84% 

私立奎山學校用地 0.7 0.08% 

私立薇閣中小學學校用地 0.83 0.09% 

私立十信工商學校用地 1.44 0.16% 

服務性設施 市場用地 0.48 0.05% 

公共事業 

設施用地 

自來水用地 0.05 0.01% 

抽水站用地 0.71 0.08% 

電力設施用地 3.07 0.34% 

垃圾處理場用地 10.66 1.19% 

軍事機關用地 0.08 0.01% 

機關用地 53.86 5.99% 

機關用地(供凱達格蘭文化館使用) 0.1 0.01% 

醫療用地 39.29 4.37% 

變電所用地 1.09 0.12% 

電路鐵塔用地 0.02 0.00% 

交通運輸 

設施用地 

交通用地 69.42 7.73% 

道路用地 110.72 12.32% 

水利設施 

用地 

水利設施用地 1.17 0.13% 

河道及堤防用地 14.95 1.66% 

堤防用地 32.5 3.62% 

其他 公墓用地 59.15 6.58% 

公共設施用地小計 898.59 100.00% 

註：上述各項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政事務所之預為分割成果為準，及其後之

個案變更面積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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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如表 4。 

表 4  歷年相關都市計畫一覽表 

編

號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 公告文號 

1 北投都市計劃 45 年 8 月 31 日 
府建工字第 99893

號 

2 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劃乙案 59 年 7 月 4 日 
府建工字第 29248

號 

3 
擬定關渡區與仙渡路平原區細部計

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65 年 3 月 2 日 

府建工字第 05372

號 

4 
擬訂新北投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

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67 年 11 月 3 日 

府工二字第 43248

號 

5 
配合關渡大橋新建擬變更關渡地區

部分計畫道路案 
70 年 3 月 13 日 

府工二字第 02886

號 

6 

修訂關渡區與大渡路平原區細部計

畫（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

案 

73 年 2 月 9 日 
府工二字第 01251

號 

7 
修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

農業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 
79 年 9 月 13 日 

府工二字第

79049926 號 

8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主要計畫)(不含陽明山國家公園

區、住宅區(保變住)、關渡農業區等

地區)案 

96 年 8 月 15 日 
府都規字第

09604422900 號 

資料來源：彙整自臺北市都市計畫整合查詢系統，109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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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現況概述 

第一節、 土地使用發展現況 

本計畫變更範圍位於臺北市與新北市界公園用地(觀海公園)，往東穿越

保護區，經過部分住宅區，銜接至大度路三段。計畫範圍北側為交通用地(臺

北捷運淡水信義線)及約 40 米寬之道路用地(大度路三段)，南側則有學校用

地(馬偕醫護管理專校)。 

 

圖5   計畫範圍周邊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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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周邊公共設施發展現況 

計畫道路周邊除有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外，觀海公園、人行步道及

淡水捷運路線等公共設施外，沿線 500 公尺範圍內有臺北市警察局北投分

局關渡派出所、步道、公園等公共設施及關渡醫院、關渡捷運站及關渡國

中，詳圖 6。 

 

圖6   計畫範圍周邊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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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周邊公共設施用地以觀海公園為主，北側交通用地為臺北捷運

淡水信義線經過，南側為馬偕醫護管理專校，詳表 5。 

表 5  周邊公共設施用地彙整表 

項目 數量 內容 

公園用地 1 觀海公園 

交通用地 1 臺北捷運淡水信義線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用地 1 馬偕醫護管理專校 

 

第三節、 交通系統現況 

一、整體交通系統現況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計畫周邊主要道路包括臺 2 線、臺 2

乙線；次要聯絡道路包括北 2 鄉道(坪頂路)、北 4 鄉道、中央北路等，臺北

市境內之主要相關道路包括洲美快速道路、大度路、承德路、大業路與中央

北路等，主要道路幾何條件彙整如表 6，周邊道路系統如圖 7、圖 8 所示，

說明如下： 

(一) 臺 2 線：竹圍段路(民權路)自淡金路、中正東路口至關渡與大度路相接，

道路穿越竹圍地區，為淡水、淡海、三芝及北海岸地區與臺北市及八里

往來之主要道路，寬度在 30 至 35 公尺，布設雙向 4 快 2 混合車道，

淡金路路段寬度則約 34 公尺。 

(二) 臺 2 乙線：由竹圍經淡水區中心，並於育英國小附近與臺 2 線連接，

本路線為紅毛城風景區、淡水高爾夫球場、沙崙海水浴場之聯絡道路，

假日遊客眾多，夏天尤甚，道路寬度竹圍至淡水段寬度約 22 至 24 公

尺，淡水至沙崙段寬約 20 公尺。 

(三) 中央北路：略呈東西走向(與捷運淡水線平行)，雙向布設 4 車道，其往

東可連接大業路、承德路通往臺北市區及都會區南區一帶；往西則可接

至大度路，通往淡水地區。 

(四) 大度路：亦屬於臺 2 乙線，大度路連接北投與關渡為臺北市與八里淡

水地區間連繫之重要道路，計畫寬度為 60 公尺，目前道路寬度為 40 公

尺(大度橋上路段 32 公尺)，採中央且快慢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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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計畫範圍道路幾何特性 

道路名稱 路段 
路寬 

(公尺) 
分隔型式 

車道配置 

(雙向) 

臺 2 線 

(民權路) 

淡金路–中央北路 

(與臺 2 乙線共線段) 
30~35 實體分隔 4 快 2 混合 

臺 2 線 

(淡金路) 
坪頂路-中正東路 34 實體分隔 4 快 2 混合 

臺 2 乙線 

(中正東路) 
學府路-坪頂路 20~24 實體分隔 4 快 

中央北路 大度路–一心路 18.5 標線分隔 2 快 2 混合 

大度路 中央北路–立德路 32 中央分隔 6 或 8 快 2 慢 

 

圖7   整體交通系統道路系統 

 

 

可

行

性

評

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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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邊大眾運輸系統 

本計畫周邊大眾運輸系統包含捷運站、YouBike 租賃站及公車站，分布

位置詳圖 8。 

 

圖8   計畫範圍周邊道路及大眾運輸系統 

 

三、大度路重要路口運轉及延滯影響分析 

(一) 現況調查及路口服務水準 

大度路兩大主要路口服務水準如表 7 所示，上午尖峰之大度

路、中央北路口已達到 F 級，路口之三個方向均呈現 E 至 F 級，

路口運轉績效不佳，顯示此路口交通負荷非常大、延滯情形嚴重，

已成為大度路之瓶頸路口，其中路口各方向交通量來看，以大度路

南北向交通量最大，導致路口各方向及整體之延滯。其次為大度

路、立德路口，服務水準為 E 級，其中一方向為 F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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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平日尖峰時段之路口交通量及服務水準彙整表 

路口 方
向 

平日 

上午尖峰 下午尖峰 

交通
量 

(PCU) 

延滯 
秒數
(秒) 

服
務 
水
準 

路口延
滯 
秒數
(秒) 

路
口 
服
務 
水
準 

交通
量 

(PCU) 

延滯 
秒數
(秒) 

服
務 
水
準 

路口延
滯 
秒數
(秒) 

路
口 
服
務 
水
準 

I05 
大度路/ 
中央北
路 

A 2,637 87.0 F 

87.0 F 

2,921 54.5 D 

54.5 D 
B 402 68.7 E 433 57.3 D 

C 5,041 41.7 C 4,302 41.1 C 

D 1,073 68.4 E 911 78.0 E 

I06 
大度路/ 
立德路 

A 3,400 46.1 D 

66.0 E 

3,216 26.5 B 

56.6 D 
B - - - - - - 

C 5,267 76.4 E 3,971 64.5 E 

D 508 101.9 F 979 120.6 F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 
 

(二) 未來目標年路口服務水準 

(1)大度路、中央北路四段路口 

此路口目標年(130 年)大度路、中央北路四段路口分析(如

表 8)，觀察路口交通量分布情況，目標年在無計畫情境下，

路口平均延滯為 86.5 秒，服務水準為 F 級，因大度路直行車

流較大，連帶影響路口延滯。 

故本計畫納入主體工程採地下穿越路口，以紓解平面路

口交通量，各方向延滯秒數均降低，路口平均延滯秒數降低至

56.1 秒，路口服務水準可提昇至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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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目標年大度路、中央北路四段路口交通量預測及分析表 

路口 
方

向 

130 年 

無計畫 本計畫進行路口立體化 

交通量 

(PCU) 

延滯 

秒數

(秒) 

服務 

水準 

路口

延滯 

秒數

(秒) 

路口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PCU) 

延滯 

秒數

(秒) 

服務 

水準 

路口

延滯 

秒數

(秒) 

路口 

服務 

水準 

大度路/中央北路 

 

1 4,562 97 F 

86.5 F 

3,860 49 D 

56.1 D 

2 729 76 E 866 63 E 

3 5,579 82 F 4,689 55 D 

4 1,973 79 E 2,186 68 E 

(2)大度路、立德路口 

目標年(130 年)大度路/立德路口分析(如表 9)，觀察路口

交通量分布情況，目標年在無計畫情境下，以大度路直行車流

為主，但因號誌時制秒數分配，係以立德路方向之延滯最高。

路口平均延滯為 71.8 秒，服務水準為 E 級。 

故計畫納入新增跨越立德路口之跨越橋(雙向共四車道

之跨越橋)，分析可轉移約 60%至 65%之直行車流改使用跨越

橋，平面路口交通量減少之下，可調整縮短整體號誌時制所需

之周期，使各方向延滯秒數均降低，路口平均延滯秒數降低至

57.9 秒，路口服務水準可提昇至 D 級。 

表 9  目標年大度路、立德路口交通量預測及分析表 

路口 
方

向 

130 年 

無計畫 本計畫進行路口立體化 

交通量 

(PCU) 

延滯 

秒數

(秒) 

服務 

水準 

路口

延滯 

秒數

(秒) 

路口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PCU) 

延滯 

秒數

(秒) 

服務 

水準 

路口

延滯 

秒數

(秒) 

路口 

服務 

水準 

大度路/立德路 

 

1 4,648 56 D 

71.8 E 

1,922 47 D 

57.9 D 
- - - - - - - 

3 5,416 79 E 1,661 45 C 

4 1,022 106 F 2,014 7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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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更理由及內容 

第一節、 變更理由 

為紓解目前臺 2 線每逢通勤尖峰時段及例假日車輛壅塞之情形，同

時改善臺北市與新北市間交通運輸效率及服務品質，提高二市間公路

運輸走廊之道路容量與交通效率，使計畫範圍周邊地區之交通運轉能

更臻完善。 

第二節、 計畫構想 

本計畫道路起於新北市淡水區臺 2 線(登輝大道)與臺 2 乙線(中正

東路)交會點附近，順淡水河方向至捷運竹圍站西側、基督書院臺 2 線

路段、跨越關渡大橋東端匝道區、穿越中央北路及大度路口、至計畫

終點跨越立德路高架橋後接入大度路平面道路止。 

本計畫範圍之道路工程位於臺北市境內路線包含主線之高架橋、

箱涵、地下引道等型式，說明如下： 

 

圖9  斷面位置索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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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架段 

高架段道路工程主要為屬公園用地(觀海公園)，道路形式將以

高架道路通過公園用地，並於高架道路下方仍規劃作公園使用。本

段規劃為 15 公尺寬之道路，採雙向二車道配置，詳圖 10。 

 

圖10  主線高架橋標準斷面(A-A’) 

二、車型箱涵 

位屬保護區之路段規劃以地下車型箱涵形式施做，並於大度橋

前接回原路面，本段亦採雙向二車道配置，路寬 15 公尺，詳圖 11。 

 

圖11  大度路車行箱涵標準斷面(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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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引道及跨立德路高架橋 

計畫路線通過保護區後即銜接回既有大度路路面。本路段因使

用既有之車道作為本案道路工程之引道，故後續將於大度路平面層

拓寬 2 車道，以維持原服務水準。土地則配合車道之拓寬，將住宅

區及保護區變更為道路用地。 

 

圖12  大度路地下引道標準斷面(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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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更計畫內容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計畫路線長度約 5.45 公里，位於臺

北市段路線長度約 1,190.4 公尺，變更部分保護區為道路用地與住宅區變更

為道路用地。其中為保留公園用地之完整性及使用項目一致性，變更全區公

園用地為公園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如表 10、圖 13。 

另本計畫範圍內尚有 872.67 平方公尺之保護區土地，其中約 237.24 平

方公尺之土地現況係作道路使用，其細部計畫亦屬道路用地；餘 635.43 平

方公尺之保護區將以地下箱涵方式施作本案道路工程，經新北市政府新建

工程處評估工程完工後不影響其原來之使用，亦不影響原地形地貌，故維持

保護區，不予變更。 

表 10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平方公尺) 
變更理由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

段三小段 550( 部

分)、552(部分)、573-

1(部分)、586-1(部

分)地號等 4 筆土

地。 

公園 

用地 

公園用

地(兼供

道路使

用) 

4,939.91 

配合淡水河北側沿

河平面道路工程所

需進行用地變更，以

改善臺北市與新北

市間交通運輸效率

及服務品質，提高兩

市間公路運輸走廊

之道路容量與交通

效率。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

段三小段 538-1、39-

6 、 39-5( 部分 ) 、

537(部分 ) 、 538-

2(部分 ) 地號等 5

筆土地。 

保護區 
道路 

用地 
297.42 

臺北市北投區豐年

段 四 小 段 695 、

39(部分 )地號等 2

筆土地。 

住宅區 
道路 

用地 
477.82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本案變更範圍後用地之實際大小、面積、位置及形狀應以實際

釘樁分割測量面積成果為準。



22 
 

 

圖13   變更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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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更後計畫 

變更前後計畫面積詳表 11，示意圖詳圖 14。 

表 11  變更前後北投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行計畫 本次變更計畫後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面積 

(公頃) 

佔都市計畫 

面積比例 

面積 

(公頃) 

佔都市計畫 

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13.04 20.63% 612.99  20.62% -0.05 

商業區 44.74 1.51% 44.74  1.51%   

工業區 42.76 1.44% 42.76  1.44%   

文教區 3.57 0.12% 3.57  0.12%   

特定專用區 1.42 0.05% 1.42  0.05%   

特定觀光商業專用區 7.59 0.26% 7.59  0.26%   

特定休閒旅館住宅專用區 34.32 1.15% 34.32  1.15%   

寺廟專用區 2.59 0.09% 2.59  0.09%   

醫療專用區 2.16 0.07% 2.16  0.07%   

科技產業專用區 29.8 1.00% 29.80  1.00%   

保存區 2.75 0.09% 2.75  0.09%   

古蹟保存區 1.07 0.04% 1.07  0.04%   

露營場專用區 4.71 0.16% 4.71  0.16%   

土地使用分區小計 790.52 26.60% 790.47  26.6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53.86 1.81% 53.86  1.81%   

機關用地(供凱達格蘭文

化館使用) 
0.1 0.00% 0.10  0.00%   

軍事機關用地 0.08 0.00% 0.08  0.00%   

學校用地 4.69 0.16% 4.69  0.16%   

國小用地 29.87 1.00% 29.87  1.00%   

國中用地 17.83 0.60% 17.83  0.60%   

高中用地 11.5 0.39% 11.50  0.39%   

大專用地 7.28 0.24% 7.28  0.24%   

國立陽明大學用地 50.19 1.69% 50.19  1.6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用地 34.93 1.18% 34.93  1.18%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用

地 
1.45 0.05% 1.45  0.05%   

私立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

用地 
7.56 0.25% 7.56  0.25%   

私立奎山學校用地 0.7 0.02% 0.7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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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行計畫 本次變更計畫後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面積 

(公頃) 

佔都市計畫 

面積比例 

面積 

(公頃) 

佔都市計畫 

面積比例 

私立薇閣中小學學校用地 0.83 0.03% 0.83  0.03%   

私立十信工商學校用地 1.44 0.05% 1.44  0.05%   

水利設施用地 1.17 0.04% 1.17  0.04%   

河道及堤防用地 14.95 0.50% 14.95  0.50%   

公園用地 324.84 10.93% 324.35  10.91% -0.49 

公園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  - 0.49  0.02% 0.49 

綠地用地 7.98 0.27% 7.98  0.27%   

市場用地 0.48 0.02% 0.48  0.02%   

交通用地 69.42 2.34% 69.42  2.34%   

道路用地 110.72 3.73% 110.80  3.73% 0.08 

醫療用地 39.29 1.32% 39.29  1.32%   

堤防用地 32.5 1.09% 32.50  1.09%   

廣場用地 0.18 0.01% 0.18  0.01%   

自來水用地 0.05 0.00% 0.05  0.00%   

抽水站用地 0.71 0.02% 0.71  0.02%   

變電所用地 1.09 0.04% 1.09  0.04%   

電路鐵塔用地 0.02 0.00% 0.02  0.00%   

電力設施用地 3.07 0.10% 3.07  0.10%   

垃圾處理場用地 10.66 0.36% 10.66  0.36%   

公墓用地 59.15 1.99% 59.15  1.99%   

公共設施用地小計 898.59 30.23% 898.67 30.24%  

都市發展地區小計 1,689.11 56.83% 1,689.14 100.00%  

非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農業區 497.67 16.74% 497.67  16.74%   

保護區 623.96 20.99% 623.93  20.99% -0.03 

河川區 159.24 5.36% 159.24  5.36%   

行水區 2.24 0.08% 2.24  0.08%   

非都市發展地區小計 1,283.11 43.17% 1,283.08 43%  

都市計畫地區總計 2,972.22 100.00% 2,972.22 100%   

註：1.本計畫未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僅供參考，本案變更範圍後用地之實際大小、面積、位置及形狀應以實

際釘樁分割測量面積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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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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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實施進度與經費 

本案預定於民國 114 年完工，總工程經費預估約新臺幣 63.05 億元，

經費來源由新北市政府以公共建設計畫向中央申請專案補助，其全線用地

費約為新臺幣 19.48 億元係屬新北市轄內，由新北市政府負擔；另工程費

分別由內政部負擔新臺幣 9.08 億元、新北市政府負擔新臺幣 3.89 億元，

以及交通部負擔新臺幣 30.6億元(含臺北市路段工程費 9.47 億元)，實施

進度及經費仍得視實際情況酌予調整。 

表 12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臺北市路段)實施進度及經費彙整表 

項

目 

面積 

(m2)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億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來源 協議

價購 
徵購 

公地

撥用 

道

路

用

地 

7,797.08 - - - 9.47 

新北市

政府工

務局新

建工程

處 

114 年 

由新北市政

府以公共建

設計畫向中

央申請專案

補助。 

註：1.本計畫實際面積應依核准地號及實際測量分割成果為準，全部使用土地產權皆為臺北市政府所有。 

2.本計畫路線全線總工程費預估約 63.05 億元，包含新北市路段工程費 34.10 億元、用地費用 19.48

億元，臺北市路段工程費 9.47 億元(含高架道路工程約 3.07 億元及明挖覆蓋隧道工程約 6.40 億元)。  

3.實際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由主辦單位視實際需求酌予調整。 

4.本案計畫範圍內之國有地(本市北投區關渡段三小段 548 地號)，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該地號土地雖位於本案計畫範圍內，非本次計畫變更之土地，其使用分區仍維持保護區，土地使用
及權管由主辦單位與土地管理機關逕為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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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其他 

本計畫書內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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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一、 本案經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10月 29日第 772次委員會大

會討論，審議決議內容如下： 

(一) 本案除公展計畫書第 26頁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12之主辦單位修

正為「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外，其餘依公展計畫

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檢送新北市政府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

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 本案後續請新北市政府落實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所要求事

項，並以更細緻的工程細部設計，同時運用智慧化之交通管制

等措施，以減低對臺北市之交通衝擊。 

二、 本案業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內容修正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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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一、 本案經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110 年 4 月 13 日第 988 次委員會大

會討論，審議決議內容如下：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臺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

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本案請將交通主管機關認可文件，納入計畫書敘明。 

(二) 本案變更範圍包括國有地，請於實施進度與經費章節載明其土

地取得方式。 

(三) 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如下表，原則同意依臺北市政府研析意

見辦理，後續涉及都市計畫之執行與交通管理機制等相關事項，

請市府及相關機關妥為因應處理。 

二、 本計畫業依前項決議內容修正完竣。 

三、 本案業經內政部 110 年 9 月 3 日內授營都字第 1100042132 號函核

定在案。 

 



 
 

 

 

 

 

 

 

 

 

 

附件一、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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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 臺北市政府研析意見 

1 陳情人：環境法律人協會陳情意見 

一、 本計畫規劃內容無法合理達

到計畫目標，不應予通過都

市計畫變更案本案計畫緣起

中提及，「自民國81年淡海新

市鎮開發，每日往返臺北市

及新北市淡水地區的主要道

路臺2線，尖峰時刻嚴重壅

塞」，雖與現況相符，但進一

步就實際的情況而言，淡北

道路的開闢也只預期解決當

前的道路阻塞問題，淡海新

市鎮的整體開發率目前只有

約13%，未來的塞車問題一樣

會再次浮現。因此，淡北道

路的開闢並未能符合變更理

由中提及之「紓解目前臺2線

每逢通勤尖峰時段及例假日

車輛壅塞之情形，同時改善

臺北市與新北市間交通運輸

效率及服務品質，提高二市

間公路運輸走廊之交通容量

與交通效率」。更不用提淡北

道路在環評審議上一直備受

環評委員的質疑，並於會議

上多次提及，應重新檢討淡

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而非採

新建交通建設的方式解決運

輸問題。雖然環評委員換屆

一、 有關本案都市計畫變更之必要性

說明如下： 

(一)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

程」(下稱淡北道路)係新北市

政府為改善臺2線（竹圍-紅樹

林）交通壅塞而規劃興建，該府

提送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期間，

本府交通局均要求在淡江大

橋、淡海輕軌確定興建下，應審

慎評估淡北道路興建必要性；

後經該府進行交通影響評估，

依交通旅次模擬分析結果，在

淡江大橋及淡海輕軌興建後，

雖可移轉臺2線23.9%旅次量，

移轉後尖峰時段每小時旅次量

為4,665pcu，惟其既有道路容

量仍無法負荷 (每小時超過

895pcu)。 

(二) 臺2線交通形成常態性壅塞一

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設法解決

的難題，「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

道路」經交通部109年6月審查

確認可達到移轉省道臺2線車

流之功能，大幅度系統性改善

紅樹林、竹圍及關渡地區的交

通瓶頸。且考量路網完整性，路

線沿續銜接至本市可使本道路

達到原規劃之效益，於109年7

月經國家發展委員會邀中央各

部會召開淡北道路之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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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通過環評審查，但環評界

後的環評委員並沒有任何交

通專業。故考量本計畫規劃

內容無法達成計畫目標之觀

點，本計畫即有重大不合理

之處，不應予通過都市計畫

變更案。 

二、 本計畫之資訊公開、民眾參

與仍有眾多爭議，應予暫緩

都市計畫變更案北市端的資

訊公開、完善的民眾參與制

度也一直是淡北道路開闢的

一大爭議。於本計畫案公開

展覽說明會會議記錄中即可

發現與會的里長、民眾皆不

約而同的提及程序參與未完

備的問題：公展說明會為什

麼只有通知關渡里？全北投

區的事，為何每次只通知幾

個里去開會？此外，於2020

年9月5日的淡北道路北投地

方說明會上，新北市政府新

建工程處人員在明確指出淡

北道路的興建是為解決臺二

線竹圍路廊的路幅束縮導致

的交通壅塞問題後，卻未能

積極面對與會的民意代表及

民眾所關切，淡北道路之興

建將造成的臺北市士林區、

北投區的交通衝擊問題。同

時，於本計畫案公開展覽說

明會會議記錄中亦可發現，

計畫案，亦建議原則支持公共

建設計畫。 

(三) 鑑於中央政府推行之淡海新市

鎮作為後期發展區，未來將以

發展產業為主，相關產業之原

物料及產品運輸，仍需健全之

聯外交通系統。 

(四) 綜上，本案推動淡北道路有助

於改善省道臺2線之交通情況，

有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之必要，

陳情意見建議不予採納。 

二、 有關說明會及資訊公開部分說明

如下： 

(一) 有關本案辦理都市計畫公開展

覽說明會一節，依本府舉行都

市計畫說明會作業要點第二點

規定(略以)：「臺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應通

知 下 列 人 員 參 加 說 明

會：......(二)計畫範圍內之

里長及地區居民。」，本案計畫

範圍位屬本市北投區關渡里，

故本局依規定通知關渡里之里

長及居民，並於會後將紀錄上

網公開閱覽，並無程序上之違

誤。 

(二) 除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應辦理之

公開展覽說明會外，新北市政

府另於109年9月5日及9月6日

辦理地方說明會，向地方居民

說明淡北道路銜接大度路之交

通配套措施，該說明會通知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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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北道路將導致的交通衝擊

及交通壅塞問題的轉移仍為

與會的不論是地方里長或民

眾的關注核心，並不願接受

犧牲在地生活及交通服務水

準的淡北道路的興建！ 

三、 計畫書應闡明淡北道路對北

投區的交通衝擊及城市發展

影響，以利計畫之審核。本

會亦已於臺北市北投區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暨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

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中提出，淡北道路屬封

閉型道路，僅淡水區中正東

路、淡金路及北投區大度路

兩端開放車輛出入，因此，

應於都市計畫書中，進一步

評估淡北道路對北投區的交

通衝擊，以及淡北道路對城

市發展的影響。特別是： 

1. 淡北道路興建僅是在台二線

中間拉出道路空間，道路兩

端車流匯流後必然產生新的

塞車點。 

2. 依照開發單位估計，該道路

將會為北投區大度路、大業

路口增加5.98%的車流量，

也為洲美快速道路帶來約5%

交通量，然此二路口現況在

交通晨峰時段已有車流壅塞

圍包含本市北投區公所、士林

區公所、北投區關渡里辦公處、

北投區一德里辦公處、北投區

八仙里辦公處、北投區豐年里

辦公處、士林區永倫里辦公處。 

(三) 綜上，故陳情本計畫之資訊公

開、民眾參與仍有眾多爭議應

予暫緩都市計畫變更案之意

見，建議不予採納。 

三、 本計畫本市端之交通衝擊分析及

內容，針對以下幾點說明相關配

套措施，陳情意見建議不予採納。 

(一) 就淡水、竹圍地區連結本市關

渡地區大度路之整體路廊結

構，臺2線北端銜接中正東路雙

向4車道及淡金路雙向6車道，

共計10車道，南端銜接大度路

為雙向8車道及關渡大橋雙向4

車道，共計12車道，而竹圍路廊

卻僅雙向6車道，形成顯著地限

縮之瓶頸路段，影響南北兩端

之連繫，而淡北道路興建提供

雙向4車道，以改善竹圍路廊前

後車道不平衡，健全整體路廊

結構之平衡，並分攤穿越性車

流，以降低干擾地區交通。 

(二) 依據本府交通局辦理之「臺北

市科技軸帶交通發展計畫」，分

析士林、北投地區路網呈現「三

縱一橫」結構，為紓解士林北投

地區之交通壅塞，上開計畫明

確指出，士林北投地區在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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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且環評委員亦於會

議中指出增量數據應為低

估，北投區八仙里是否能承

受淡北道路帶來的車流量，

應詳細評估。 

3. 淡海新市鎮預計引入30萬人

口，目前新市鎮計畫仍進行

中。然在淡水產業尚無法提

供足夠就業機會的情況下，

現況多數淡水居民每日自駕

至台北市上班，淡北道路的

興建雖可於短期內紓解台二

線的交通，卻極可能吸引更

多私人載具，屆時北投將第

一時間承受來自淡水的大量

汽車，北投將如何因應？ 

4. 且參照國外經驗，蓋越多道

路不必然能解決塞車，更可

能引來大量的車流，使得原

本的道路更加壅塞，如美國

德州的 Katy Freeway，台灣

亦有國道五號作為前車之

鑑。 

本計畫雖屬個案變更案，惟

考量上述理由，仍應進一步

闡明淡北道路對北投區的交

通衝擊，以及淡北道路對城

市發展的影響，以利計畫之

審核。 

內新建道路不可行之限制下，

減少穿越性車流為疏導交通之

治本方法，必須「積極促使新北

市建立完整的環市快速道路系

統，並提供有效道路指引，以達

成減少穿越性運輸需求之目

標」，因此，綜觀目標年雖淡北

道路銜接大度路後進城車流略

增，但淡北道路、洲美快速道路

以及福國路串接為外環路網，

使進入市區車流路徑重新均勻

分配，以紓解市區塞車。 

(三) 淡北道路屬於平行於既有道路

旁之外環道路性質，長僅5.45

公里(含與大度路共線段0.9公

里)，速限50kph、屬市區道路系

統，主要功能為臺2線淡水竹圍

路段之區域型替代道路，除特

殊事件發生時可供急難救助使

用外，平常主要提供尖峰通勤

使用，僅加速車流之疏通，對於

地區交通旅次分布之改變其實

甚小。 

(四) 淡北道路於大度路中央北路口

西南端處進入本市境，沿大度

路往東，終點端位於大度路立

德路口東側；大度路為連接本

市關渡與新北市淡水地區之重

要幹道，尖峰時段車流量大，本

府交通局於環評審查階段除要

求新北市政府詳細評估分析對

本市端交通影響外，並研擬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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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相關交通衝擊之具體配套措

施，且已納入環評報告書內具

體承諾： 

1. 工程改善：大度路/中央北路

口採地下箱涵穿越、大度路/

立德路口採高架方式穿越，

並設置阻隔設施，禁止淡北

道路車流匯入關渡地區。淡

北道路終點匯出端亦配合設

計兩股車流先匯成一車道

後，以維持單一車道之流量

進入大度路，以使車道數平

衡、降低車流影響。 

2. 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淡北

道路開放公車行駛但不限制

為專用道，而臺2線設置尖峰

時刻南向公車專用道，目標

年公共運輸使用率可達成

58%，藉由興闢淡北道路分攤

臺2線之通過性車流，優化竹

圍路廊人本空間，改善行人

通行、公車候車環境，提升大

眾運輸服務品質及民眾使用

意願，以抑制交通改善可能

衍生之私人運具成長。 

3. 尖峰預警管理機制：終點匯

出端前設置儀控號誌系統，

並搭配本計畫建置智慧化之

監控及管理系統，關注大度

路車流情況，如有出現大量

車輛回堵時，經雙北市共同

研議後得啟動匝道儀控或高



附 1-6 
 

承載管制等機制。 

(五) 淡北道路興建對大業路、環河

北路及延平北路之交通影響隨

車流分散遞減，已評估於環河

北路及延平北路等周邊路口設

置動態號誌，提升車流紓解率

予以改善，預計111年設置完

成；另洲美快速道路銜接新增

福國路匝道預計111年完工，提

供銜接承德路、文林北路及中

山北路等主要幹道，及新北市

淡江大橋預計113年完工，具分

散車流效果。 

(六) 新北市政府刻正辦理工程設計

作業，本府已要求新北市確實

依環評承諾事項，落實交通配

套措施及建立管理機制確實執

行之外，雙市亦已成立跨市專

案小組專責處理本案相關交通

議題。 

(七) 考量2市間交通容量之議題，建

議仍應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以完

善整體交通系統，爰陳情意見

不予採納。 

 

 



 

 

 

 

 

 

 

 

 

 

 

附件二、個案變更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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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9 年 3 月 31 日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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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交通主管機關相關認可文件 



 
 

  





 
 

 

 

 

 

 

 

 

 

 

 

 

附件五、「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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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計畫構想示意圖(一) 



附 5-2 
 

 
 

圖16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計畫構想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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